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评论
找 记 者 上 壹 点

□然玉

7月27日，记者从保定市检察
机关获悉，已受理李晓锋（保定
市纪委监委退休干部，原二级调
研员）涉嫌危险驾驶罪一案，将
依法提起公诉。另悉，公安机关
对网曝“保定市交警执法程序的
质疑”启动调查。7月28日，经保定
市纪委常委会会议研究并报市
委批准，决定给予李晓锋开除党
籍处分，按规定取消其退休待
遇。

“官员醉驾逆行撞车，交警

不敢当场测酒”，爆料视频引发
轩然大波之后，此事终于等来了
官方的处理决定。作为事件的主
角之一，涉嫌酒驾的李某已被刑
拘并移送检方起诉；作为备受质
疑的另一当事方，现场执法“相
当反常”的交警，也将接受调查。
应该说，事已至此，本案中的两
个焦点问题，都得到了职能部门
的积极回应。而在最终的结论出
炉之前，舆论的追问想必仍会继
续：一起普通的交通违法案件，
何以演变出如此复杂的剧情？

事发之初，交警是否确有“拖

延检测酒精”“意图包庇酒驾者”之
情形？至少从其实际表现来看，的
确很容易给围观者以这样的观感。
按照目击者的说法，“事故后两小
时在场交警都没测酒精”“迫于压
力吹气测酒精后，又未及时抽血取
证”……凡此种种可疑迹象，已经
很难用操作失误解释，而高度疑似
是“有意为之”。再加之联想到酒驾
者的特殊身份，所谓“官官相护打
掩护”的猜想，似乎更平添了几分
可信。

当然，就算是“合理怀疑”，
猜测终究只是猜测。如今，当地

给出的说法是，“对交警的执法
程序启动调查”——— 执法程序是
否符合法律法规，按说是绝对
的、一目了然的，但实际情况或
许并非如此！根据《道路交通事
故处理程序规定》第三十四条，

“对涉嫌饮酒驾驶车辆的人员，
公安机关交通管理部门应当及
时抽血或者提取尿样等检材。”
这一概述式的条款，很容易各自
表述。

“是否涉嫌酒驾”有执法者
主观评判的成分；再者说，“及时
抽血”到底是指多长时间？含糊

其辞，难免会给有心人留下“运
作”空间。本案中，交警是否有意
包庇李某某，还需通过调查来查
证。大家关心的是，能不能坐实
其“程序违法”的事实。令人担忧
的是，其反常的操作，很可能最
终只被认定“打擦边球”、钻了法
律法规的空子！相比于只可意会
不可言传的“官官相护”，本案暴
露出的规则漏洞及其所衍生的
执法弹性，更值得警惕。

葛公民论坛

禁食“野味”，关键在行动
□本报评论员 王学钧

禁食“野味”，山东在行动。
近日，山东省自然资源厅等七
部门联合印发《关于全面禁止
非法野生动物交易、革除滥食
野生动物陋习、切实保障人民
群众生命健康安全的通知》（下
简称《通知》），明确要求全面禁
止以食用为目的的猎捕、交易、
运输陆生野生动物，停止一切
非法食用陆生野生动物的经营
活动。对非法野生动物交易特
别是网络交易、破坏重点保护
野生动物资源的各类违法活
动，要坚决从严从重查处；对顶

风作案、对抗执法的，挂牌督
办，从快从重查处。

乍看起来，这只是对数月前
全国人大常委会相关决定精神的
一次重申，其实不然。具体内容显
示，《通知》更多是从操作意义上

“谈论”禁食“野味”事宜，是对全
国人大常委会相关决定的一次

“落地”。
新冠肺炎疫情暴发期间，全

国人大常委会紧急立法，出台《全
国人大常委会关于全面禁止非法
野生动物交易、革除滥食野生动
物陋习、切实保障人民群众生命
健康安全的决定》（下简称《决
定》），全面禁止食用国家保护的

“有重要生态、科学、社会价值的
陆生野生动物”以及其它陆生野
生动物，包括人工繁育、人工饲养
的陆生野生动物；全面禁止以食
用为目的猎捕、交易、运输在野外
环境自然生长繁殖的陆生野生动
物。虽说“本决定自公布之日起施
行”，但是，落实这个决定还需要
地方的实施细则。从这个角度看，

《通知》的印发彰显了山东执行
《决定》的诚意与决心。

《通知》的可贵之处在于它的
可操作性。我国野生动物交易监
管长期存在多头管理、职能交叉、
权责模糊等问题。《通知》由省自
然资源厅、省公安厅、省司法厅、

省财政厅、省农业农村厅、省市场
监管局、省畜牧局联合印发，对关
于禁食“野味”的各项重要事宜都
作出具体安排，什么事项由什么
部门牵头、什么部门配合落实，都
有明确的说法。这不仅能有效防
止推诿扯皮，也会以“白纸黑字”
督促相关部门各负其责协同作
战。与此同时，7月底之前出台在
养禁食陆生野生动物后续处置方
案，8月底之前全省禁食陆生野生
动物从业主体将全部有序退出，
诸如此类的“说法”不仅让相关治
理进程有了一个明确的时间表，
也在倒逼相关部门真抓实干。

接下来，当务之急有三。一

是有序消化存量，督促各市县
制定具体处置方案，妥善处理
在养陆生野生动物，并对合法
养殖、依规停业的养殖企业、农
户实施“一户一策”的合理补
偿。二是坚决杜绝增量，针对性
地提升各级执法能力，完善网
络执法体系，畅通投诉举报渠
道，对食用野生动物进行全方
位、全链条、全天候的严格监
管，对相关违法犯罪行为“露头
就打”。三是强化科普宣传，以
卓有成效的方式，不厌其烦地

“劝说”消费者更新消费观念，
自觉禁食“野味”。这虽是慢功
夫，却是真正的釜底抽薪。

《通知》对关于禁食“野味”的各项重要事宜都作出具体安排，这不仅让相关治理进程有了一
个明确的时间表，也在倒逼相关部门真抓实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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官员酒驾撞到的规则漏洞应引起重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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